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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

召开地点：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公

司第二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庞江华

６

、会议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６７

，

２２０

，

３３０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３．７８％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２

、表决结果：

（

１

）以现场记名投票、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７

，

２２０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以现场记名投票、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７

，

２２０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以现场记名投票、普通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关于提名王菁辉先生为公司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４

，

４１５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５．８３％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

８０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４．１７％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徐虎、臧欣

３．

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凯文律股字［

２０１３

］

Ａ００４１

号）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股票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

盈利

：１１．８８

万元

盈利

：130.67

万元

-142.55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销售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 二是上年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基数较小，同时，公司加强管理，改变营销模式，使

得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比下降，导致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财政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茵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茵”）近日获得昆山市财政

奖励款

２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

江苏中茵开发的“中茵·世贸广场”项目系集五星级酒店、五

Ａ

甲级写字楼、大型百货及

超市和精品商业街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并于

２０１２

年竣工营业。 根据该项目招标

文件《昆地（

２００５

）挂字第

３

号》附件二明确的有关重要项目的奖励标准及支付细则规定，江

苏中茵应获得共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奖励，目前已兑付奖励资金

２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剩余奖励

资金待政府兑现后公司将及时公告。

公司获得的上述奖励款

２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计入营业外收入， 将增加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利

润。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文章《中茵股份弃房淘金涨势如虹 矿区面

积、估算储量雾里看花》，指出公司披露的金矿面积比政府批复的多出

０．０１５３

平方公里，此

外报告中没有说明核实的矿产储量，只是以估算形式说明。

·为避免公司股票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于

３

月

２８

日停牌一天，待公司公布

澄请公告后即日复牌。

·经核实，公司对媒体和网络报道进行说明。

一、传闻简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１

世经经济报道》发表文章《中茵股份弃房淘金涨势如

虹 矿区面积、估算储量雾里看花》，提及以下问题：（

１

）公司公告显示“玉斌公司北罗

家金矿矿区面积为

０．６１０５

平方公里，而山东省国土厅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关于划定蓬莱市玉斌矿山

机构配件有限公司北罗家金矿矿区范围的批复” 显示该矿区的批复面积为

０．５９５２

平方公

里，两者相差

０．０１５３

平方公里；（

２

）玉斌公司北罗家矿区金金属储量问题？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报道说明如下：

１

、玉斌公司北罗家金矿矿区面积问题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在《关于划定蓬莱市玉斌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北罗

家金矿矿区范围的批复》［鲁国土资字［

２０１０

］

５５１

号》中，对蓬莱市玉斌矿山机械配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斌公司”）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批复为“申请划定的矿区范围由

１１

个

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７５

米至

－３３０

米标高，面积约

０．５９５２

平方公里”，在此批复中，北罗家

采矿区划定为南北两个独立矿区。 受玉斌公司委托， 烟台德和冶金研究有限公司在编制

《蓬莱市玉斌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北罗家金矿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时，考虑到北

罗家金矿区的南区和北区相距

３８０

米，距离较近，为实现两个矿区矿产资源的整体开发、集

中管理，建议将南北两个矿区统一开拓，建立一套完整的生产系统，矿石在井下实现集中

提升运输，因此将矿权面积增加

０．０１５３

平方公里。 该方案经烟台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专家

组评审通过，并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审批。 经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审批通过，公司采矿许可

证权面积登记为

０．６１０５

平方公里。

２

、玉斌公司北罗家矿区金金属储量问题

玉斌公司持有

１

个采矿权，

５

个探矿权。采矿权为北罗家金矿区采矿权，面积为

０．６１０５

平

方公里；

５

个探矿权分别是：

１

） 山东省蓬莱市北罗家矿区金矿详查， 探矿权证号

Ｔ３７１２００８０２０２００１９２３

，勘探面积

１０．７

平方公里。

２

）山东省蓬莱市大夺沟矿区金矿详查，探矿

权证号

Ｔ３７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９１９

，勘探面积

４．８６

平方公里。

３

）山东省蓬莱市李家东部矿区金矿

详查，探矿权证号

Ｔ３７１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１５５８７

，勘探面积

０．３４

平方公里。

４

）山东省蓬莱市方家沟地

区金矿详查，探矿权证号

Ｔ３７１２００９０９０２０３４０４８

，勘探面积

７．５６

平方公里。

５

）山东省蓬莱市大

史家地区矿区金矿普查，探矿权证号

Ｔ３７１２００８０５０２００７７１８

，勘探面积

３０．２３

平方公里。

北罗家金矿区采矿权

０．６１０５

平方公里原是公司持有的“玉斌公司山东省蓬莱市北罗家

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中的一小部分区域，玉斌公司在探明一定量的资源量后将其申请转

为了采矿权。

在

２１

世纪报道中所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的批复显示，北罗家金矿区的查明金矿石资

源量为

２３．００９１

万吨， 金金属量

１６７４

千克” 是公司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备案的金金属资源储

量，该储量不包括“山东省蓬莱市北罗家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范围内已探明的金金属储

量。 根据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省蓬莱市北罗家、方家沟、大夺沟和

李家东部金矿

２０１０

年资源储量估算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北罗家矿区（即：北罗家金

矿区采矿权和北罗家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范围）内已探明区域金金属资源储量

３３３

级别为

８４８６．８５

千克，

３３４

级别为

４１０．１９

千克。 玉斌公司待核实的约

１０

吨金金属储量也集中在北罗

家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范围内。

目前西藏中茵收购玉斌公司所涉及的储量核实工作尚在抓紧进行中， 在完成储量核

实工作后，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玉斌公司

５

个探矿权的有关勘探工作在按计划推进之中，

玉斌公司完成各个探矿权的勘探工作后，将分别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储量备案，公司

将予以披露。

三、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

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０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１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点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商务中心写字楼

１２Ｆａ

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薛忠民先生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２

名，代表

股份

２５７

，

８５９

，

６２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４．４６４９％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７

，

８０５

，

３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４．４５１３％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８

人， 代表股份

５４

，

２６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６％

。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８

项议案。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２５７

，

８５９

，

６２４

股。 同意

２５７

，

８４３

，

６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８％

；反对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弃权

１５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９％

。 该议案获通过。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２５７

，

８５９

，

６２４

股。 同意

２５７

，

８２４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６４％

；反对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弃权

３４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３％

。 该议案获通过。

３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２５７

，

８５９

，

６２４

股。 同意

２５７

，

８２２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５８％

；反对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弃权

３５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９％

。 该议案获通过。

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２５７

，

８５９

，

６２４

股。 同意

２５７

，

８２２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５８％

；反对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弃权

３５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９％

。 该议案获通过。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２５７

，

８５９

，

６２４

股。 同意

２５７

，

８２９

，

８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４％

；反对

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６％

；弃权

２５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００％

。 该议案获通过。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４０

，

５６１

，

３３８

股，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７

，

２９８

，

２８６

股）回避表决。同意

４０

，

５２１

，

０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００７％

；反对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

３９

，

４６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７３％

。 该议案获通过。

７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贷款预算及相关贷款授权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２５７

，

８５９

，

６２４

股。 同意

２５７

，

８２２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５８％

；反对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弃权

３５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９％

。 该议案获通过。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２５７

，

８５９

，

６２４

股。 同意

２５７

，

８１９

，

３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４％

；反对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弃权

３９

，

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３％

。 该议案获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鲍卉芳律师、魏小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关于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清明”假期前暂

停申购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泰

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业务的原因

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

，

根据国家节日假期安排

、

沪

深证券交易所休市的安排以及

《

泰达宏利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的相关规定

，

本

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

４

月

３

日

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基金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起恢复办理上述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

２

） 本基金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已签约的定期定额投

资扣款、转换转出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３

） 若投资者于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

需时间，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

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项：

ｉ．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

ｉｉ．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免长话费）

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中国工

商银行电子银行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对通

过工商银行“金融

＠

家”电子银行申购本公司指定开放式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

继续实行费率优惠。

一、活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参加此次优惠活动的基金有：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系列行业类别

证券投资基金（其三只子基金分别为：泰达宏利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１

）、泰达宏利周期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２

）、泰达

宏利稳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３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４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５

）、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７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８

）、泰达宏

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９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１０

）。

三、优惠费率说明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

话银行申购以上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际申

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

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只基金费率请

详见各只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

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在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只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

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

金手续费。

２

、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将另行公告。

３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者投资于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中国工商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免长话费）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２

、中国工商银行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支

付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４

日期间的利息，该次支付利息为

６．７８

元（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一、债券基本信息

１

、债券名称：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品种、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

４．８

亿元，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３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２

湘鄂债（代码：

１１２０７２

）。

４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５

、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票面利率为

６．７８％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

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６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７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５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８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９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

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１１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

１２

湘鄂债”的票面利率为

６．７８％

，本次付息每

１０

张“

１２

湘鄂债”派

发利息人民币

６７．８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

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为

５４．２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

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为

６１．０２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深交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含）以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

款的权利。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

息。 在本次派息款到账日

２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

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

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２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

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２４

号

联系人：詹毓倩、周绍兴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３７５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１３７５９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５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３８

楼

联系人：陈光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９７８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７５

八、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夏进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王昌文、高秋洪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发布的《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

案》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该修订稿业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

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

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确定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完成了首期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条

件已经满足，同意将

１９２

万份预留期权授予

１０

名激励对象；确定上述预留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行权价格为

６．１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激励对象名单和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６．０４

元

／

股。

二、本次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

根据《南国置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等情形，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将做相应

的调整。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本激励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票期权数量

和行权价格。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９６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

１

元（含税），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９

，

６００

万元；公司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对公司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及第二次授予期权（即预

留期权，下同）行权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１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的公式如下：

Ｐ＝Ｐ０－Ｖ＝６．０４

元

－０．１０

元

＝５．９４

元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

每股的派息额）。

２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的公式如下：

Ｐ＝Ｐ０－Ｖ＝６．１０

元

－０．１０

元

＝６．００

元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

每股的派息额）。

经过本次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５．９４

元

／

股，

第二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６．００

元

／

股。

三、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及第二次授予期权行权价

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律师事务所对公司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发表专项法律意见认为：公司

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调整程序、调整方法和结果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

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路桥”）向控股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联投集团”）借款不超过

６．８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

案。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与控股股东联投集团正式签署了《借款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合同主体：债权人：联投集团；债务人：湖北路桥

２

、借款金额：

６．８

亿元人民币；

３

、借款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４

、借款费率：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借款期限少于一个月的，免

除资金占用费。

借款协议其他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２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

：９０％

–

１２０％

盈利

：４８８．７２

万元

盈利

：928.56

万元

-1075.18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电力高压设备在线监测产品的市场需求继续释放，浙

江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招投标情况依然向好， 加之公司积极的营销

策略、 卓越的产品质量致使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市场占有率都有所提

升。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出现大幅的主要原因系主营业务

增长及收到退税较上年相比有所上升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陆集

团”）通知，因办理贷款业务需要，新大陆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新质押给中国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２０１３．３．２５

登记日至质权

人申请解冻日

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分行

１３００ ２．５５％

新大陆集团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９

，

０９９

，

６８９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１０

，

２６６

，

６６６

股的

３７．０６％

。 截至公告日，新大陆集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总计质押本公

司股份

１７２５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３３．８１％

。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资格有效期三年。

２０１２

年公司根

据相关规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获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

家税务局 、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２４４２００３５７

，发证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将享受国家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告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快报， 其中公司企业所得税已按

１５％

的税率进行预计，因此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事项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无影响，对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业绩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荆

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收到荆门高新区管委

会下发的《关于下达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扶持奖励资金的通知》，荆

门格林美获得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扶持奖励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资助。 目前，荆门

格林美已经收到该笔资助。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入当期营

业外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该财政资助

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盈利产生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４

证券简称：哈投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根据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股票

１０５４

万股，交易产生的净利润约为

３８００

万元，超过公司上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 本次处置完成后，公司尚持有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

２８５

，

６９６

，

７４５

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８％

。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